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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瑛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这两天，长兴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接警员杨靖国还

时常想起那个持续了120分钟的电话。这是他参加工作

以来接过的最长的一次报警电话。挂了电话的那一刻，他

松了一口气——一条鲜活的生命，得到了及时挽救。

时间回到3月11日19点42分。长兴县公安局情报

指挥中心响起一通报警电话，“我觉得活着好累，我不想活

了……”杨靖国一听，是稚嫩又带着哭腔的女声。

此事非同小可，一旦出现意外，后果不堪设想。杨靖

国虽从事接警工作不久，但面对突发状况，他临危不乱，马

上用手势示意班组及其他同事协助，并将情况及时汇报值

班指挥长。

值班领导吴威及值班指挥长张晓华立即介入指挥调

度及信息查询等工作。杨靖国则一边继续与报警人保持

通话，安抚对方情绪，一边引导询问报警人所处地址。没

想到，对方挂断了报警电话。

杨靖国立马回拨电话，对方一接通，他就赶紧劝：“不

要着急，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我一定帮助你……”根据

女孩的心理特点，杨靖国耐心又有技巧地与她开展对话，1

分钟、5分钟、10分钟……慢慢地，女孩打开了心扉，说是

因为与父母吵架想不开，所以想到了自杀。

期间，女孩不经意透露了自己的信息，杨靖国同事立

即结合多方信息查询，初步确定女孩在画溪街道辖区。杨

靖国劝说女孩互加了微信，共享位置，发现地址在画溪派

出所附近某工地，但是具体位置还不清楚。

杨靖国又马上将警单发送画溪派出所，同时班组成员

立即通知消防、120等部门现场待命，应对随时可能出现

的突发警情。

因女孩情绪比较激动，不愿透露自己在几楼，杨靖国

继续与她对话周旋，并将获取的信息陆续传递给画溪派

出所。

21点45分，画溪派出所会同志愿者在一栋在建楼房

内找到女孩，成功将她解救！120分钟的不间断努力，终

于有了圆满结果。经医院检查，女孩身体状况良好，并被

父母安全接回了家。

嘉善发生重大刑案
致5死1伤
嫌疑人落网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本报讯 3月13日，嘉善县公安局发布警情

通报：2021年3月13日，嘉善县魏塘街道发生一

起重大刑事案件，致5人死亡，1人受伤。当晚19

时许，公安机关在天津将犯罪嫌疑人江某涛（男，

33岁，黑龙江省鸡西籍）抓捕归案。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抚养义兄19年
善心人得善报

本报记者 沈艳瑜 通讯员 蒋志攀

本报讯 “请问，我可以继承义兄的遗产吗？”

近日，孙先生（化名）来到浦江县公证处求助。

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规

定，没有血缘关系的义兄弟无权继承遗产。难道

其中另有隐情？负责接待的公证员金德律与孙先

生交谈起来。

原来，59岁的孙先生是浦江人，小时候受义

兄孙强（化名）父母照顾。孙强患先天性残疾，一

直与父母相依为命。不幸的是，孙强父母于2001

年去世，孙强之后靠政府补贴生活。

孙强年纪大后，生活无法自理，于是从2002

年开始孙先生主动担起了扶养义兄的重担。由于

孙先生平时工作需在各地奔波，他只好将义兄接

到养老院生活，费用一应由他承担，政府给义兄发

放的补贴他分文未取。今年1月，义兄不幸去世，

孙先生又为他操办了丧葬事宜。

金德律了解情况后告诉孙先生，民法典第

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

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

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

继承人死亡后没有法定继承人，分享遗产人能否

分得全部遗产的复函》中也有说明：继承人以外的

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被继承人的全

部遗产。

金德律表示，孙先生对义兄尽了较多的扶养

义务，在义兄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承担了其主

要的生活费、医疗费、丧葬费等，根据权利与义务

对等的法律原则，义兄的遗产由孙先生全部取得

是适宜的。

于是，金德律与银行取得联系，确认孙强的遗

产总额，又前往孙先生所在的村委会及孙强所住

的养老院进行调查、核实，确认了孙先生所言和实

际情况相符。最终，浦江县公证处为孙先生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让他顺利继承了义兄的遗产9

万元。

通讯员 西检

本报讯 “你看这棵枫杨树，已有165年的树龄，

现在设置了栅栏，被虫蛀的部分得到了治理，树干上

的钉子也没有了，比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好多了。”日

前，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组织“回

头看”，对年初开展的古树名木保护专项监督行动进

行回访。在留下小和山，检察官看到这棵曾被虫蛀的

枫杨已得到了有效的救治。

西湖区历史悠久，森林资源丰富，不乏古树名

木。为保护古树名木，传承绿色记忆，西湖区检察院

此前对辖区内古树名木进行实地查访，了解保护情

况。针对发现的问题，检察院及时向主管部门发出检

察建议，让古树名木“老有所养”。

检察建议受到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相关部门

积极行动，组织人员力量，根据《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

办法》的规定，对古树名木再次进行调查，并督促管理

养护单位进行整改。

让名木“老有所养”

通讯员 余妙青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近日，淳安县千岛湖镇周坑村一株古树围

上了一条醒目的“围裙”，引来路人关注。这是一条由淳

安县检察院、林业局共同推动做起来的古树“保护墙”。

“有人堆靠建材，把树干都压弯了，部分树根裸露

枯萎，树叶也越来越少，看着挺心疼的。”周坑村周大

爷说，“我小时候经常在这棵树下玩耍乘凉，村里人对

它感情很深，现在把这棵树保护起来，我们很高兴！”

淳安县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负责人裴红霞介绍，

“周坑村记录在册的各类古树名木共计44株。我们

走访中发现，有的村民以千年古樟为支撑物堆放杂

物、有的古树根系裸露无保护措施等，后立刻与林业

主管部门对接，建议制定抢救复壮方案，通过采取清

理加固等措施，对古树进行保护，同时还责成村委会

干部对违规堆放杂物的村民进行批评教育。”

淳安县是林业大县，全县共有各类古树名木

4655株，其中一级古树299株，属国家和省重点保护

植物的古树有1837株。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德英介

绍，“我们开展了古树名木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对

发现的古树名木保护不到位、不规范的情况，及时向

相关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履行好对辖区内古

树名木的保护管理职责。这项工作目前仅仅是个开

始，未来还有许多的事要做。”

古树穿上“围裙”

通讯员 蓝佳丽 章锣锣

本报讯 “这是我第6次走进李山前山场，但这

次心情没有之前沉重，因为‘流沙河’终于开始复绿。”

近日，云和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吴国栋边往地

里栽种树苗边说。

他口中的“流沙河”位于云和县元和街道李山前

村，因林木被渣土覆盖破坏，远看去就像山林中的

泥河。

当天，和吴国栋一起参加“补植复绿”的，还有检

察院10余位干警、林业工作人员和一起案件的当

事人。

这起案件要从2014年说起，云和县某沙石料有

限公司将沙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弃渣土，通过

承包给李山前村村民陈某处理和公司自行清运的方

式，倾倒在李山前山场的防护林、农田里。至2019年

3月，共计10.93亩防护林被破坏。

结合案件情节，云和县检察院以某沙石料有限公

司和陈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提起公诉，建议判处

沙石料公司罚金3万元，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2个

月并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均被法院采纳。该案也成

为丽水市首例适用民法典破坏生态环境侵权条款的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1月14日，云和县检察院对经由省检察院指定管

辖的某沙石料公司和陈某破坏林业资源侵权责任一

案，向丽水市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两被

告共同赔偿生态功能修复费用5.3万余元及修复评估

费用4000元。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后，两被告向

云和县检察院提出调解意愿，经丽水市中院主持，云

和县检察院与两被告达成调解协议。

案件办理告一段落，但生态修复仍在路上。为避

免生态破坏案件“一赔了之”，云和县检察院与丽水市

中院、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等部门共同协商，将这笔5.3

万余元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委托专业公司进行补植

复绿，修复生态。

3月正是补植复绿的最佳时机。沐浴着春光，

2000余株树苗将在被破坏的林地上生根发芽。

一个接警电话，为何“煲”了120分钟

从“流沙黄”到“青山绿”


